
ICS 03.080.99

CCS A12

3203
徐 州 市 地 方 标 准

DB 3203/T 1032—2023

日间照料岗位服务规范

Specification for day-care position and service

2023 - 09 - 15 发布 2023 - 10 - 01 实施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 3203/T 1032—2023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岗位服务要求 ........................................................................ 1

4.1 基本要求 ........................................................................ 1

4.2 岗位职责 ........................................................................ 2

4.3 服务要求 ........................................................................ 4

5 行为规范 ............................................................................ 5

5.1 仪容仪表 ........................................................................ 5

5.2 岗位纪律 ........................................................................ 5

5.3 行为要求 ........................................................................ 5

5.4 待人接物 ........................................................................ 5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 6

6.1 服务评价 ........................................................................ 6

6.2 投诉处理 ........................................................................ 6

6.3 服务改进 ........................................................................ 6

附录 A（资料性） 岗位职责说明书 ........................................................8

附录 B（资料性） 投诉处理意见表 ........................................................9

参考文献 .............................................................................. 10



DB 3203/T 1032—2023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邳州市民政局提出，徐州市民政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邳州市民政局、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徐州分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吴荣飞、刘伟、陈召乾、张艳丽、王丹卿、郑浩、张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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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间照料岗位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日间照料服务机构的岗位职责、服务要求、行为规范，描述了对应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日间照料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开展相关养老服务活动的实施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T 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投诉处理指南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35796 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

GB 38600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基本规范

DB32/T 3633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五助”服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日间照料 day-care

为生活自理老年人、半自理老年人提供膳食供应、个人照料、保健康复、精神文化、休闲娱乐、教

育咨询等日间服务。

4 岗位服务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服务机构

4.1.1.1 应依法登记备案，经营范围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食监、消防、卫生等相关许可。

4.1.1.2 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要求制定适合服务机构的规章制度，实行标准化服务与管理。

4.1.1.3 应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及考核、奖励办法。

4.1.1.4 应对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实施公开承诺服务。

4.1.1.5 应制定食物中毒、火灾和触电事故、老年人急诊和意外事故(如猝死、噎食、跌倒、烫伤、走

失、坠床等) 等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对应急预案进行培训和演练。

4.1.1.6 宜建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4.1.1.7 应搭建客服接待平台，如热线电话、网络咨询平台、接待受理厅等，及时接待客户的咨询。



DB 3203/T 1032—2023

2

4.1.1.8 服务机构应为日间照料工作人员建立岗位职责说明书和明确的岗位职责，岗位职责说明书内

容、样式参见附录 A，岗位职责具体内容按 4.2 的规定，具体应用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裁剪。

4.1.2 工作人员

4.1.2.1 应热爱老龄事业、遵章守法、爱岗敬业、恪守职业道德。

4.1.2.2 应具有合法从业资质，并依法依规从事相关养老服务。

4.1.2.3 应具有有效的体检健康证明。

4.1.2.4 应进行岗前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4.1.2.5 应具有相应岗位的工作技能、从业经历，掌握相关业务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4.2 岗位职责

4.2.1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负责科学规划服务机构整体投入，管理服务机构日常工作，制定服务机构年度工作计划；

——负责建立入住老年人基本信息数据库，保证数据真实有效；

——负责同社会机构（村（居）委会、民政、卫健、老年人原单位等社会机构）、政府监管机构

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并做好日常沟通协调工作；

——负责统筹服务机构宣传文化舆论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对内外宣传报道网络，组织对外宣传

报道；

——负责组织制定并实施养老服务专业相关教育和培训工作；

——负责组织制定并实施养老机构规章制度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负责老年人的安全管理工作，符合 GB 38600 相关规定；

——负责做好服务评价、投诉处理、服务改进等服务质量管理工作。

4.2.2 专业技术人员

4.2.2.1 照料护理人员

照料护理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应根据老年人不同身体状况，对老年人进行护理，按照规定要求对老年人执行照料护理；

——负责按 DB32/T 3633 要求照料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负责定期同老年人进行沟通交流，熟悉老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情况，了解老年人的诉求；

——负责按规定填写相关服务记录，如发现老年人有异常情况，应及时上报并采取救助措施；

——负责协助老年人洗澡以及老年人衣服的清洁卫生工作。

4.2.2.2 医务人员

医务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全面负责服务机构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负责入住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评估、健康档案建立；

——负责按照相关要求对老年人进行定期体检，并将体检结果及时告知老年人及家属；

——负责定时巡视老年人，全面了解每位老年人的身体、精神状况；

——负责对存在健康隐患的老年人，及时与家属沟通并做好记录，指导照料护理人员做好疾病预

防、健康防护工作；

——负责指导、督促照料护理人员做好卧床老年人的皮肤护理，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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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了解老年人生活、思想状况，宣教保健知识，进行心理交流；

——负责定期组织老年人开展各项保健、娱乐活动、康复训练工作。

4.2.2.3 社会工作者

社会工作者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负责管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组织老年人的康复活动，丰富服务内涵，及时记录；

——负责组织老年人日常活动，为老年人提供互帮互助、谈心交流、精神慰藉等服务；

——负责协调联合社区、机构资源，组织各类文艺活动，如跳舞、歌唱、书法、绘画等；

——负责开展老年人课堂，通过专题讲座、咨询指导、公开课等形式，解决老年群体共同关注的

问题；

——负责为老年人协助提供照料护理、送餐等服务。

4.2.2.4 营养配餐人员

营养配餐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负责按照医务工作者的要求和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制定适合老年人的健康营养食谱；

——负责定期随访老年人，重点老年人每周不少于 1 次，按要求对老年人营养状况进行监测和评

价；

——负责对老年人做好膳食营养健康宣教活动，普及健康饮食的知识；

——负责检查、督促膳食工作人员对各类膳食的制作质量，并在开餐前进行尝检、留样；

——负责检查、验收膳食工作人员烹饪质量和治疗饮食的符合率并且统计每天的就餐率。

4.2.3 服务工勤人员

4.2.3.1 膳食工作人员

膳食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制作和提供的膳食应保证安全、卫生，符合 GB 31654 相关规定；

——负责食材的准备、烹饪，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和工艺要求进行烹饪；

——负责掌握分批就餐供应时间，保证老年人按时就餐；

——烹饪结束后，负责锅台、灶面、地面及有关区域整洁干净、卫生，炊事用具按规定消毒、摆

放整齐，符合 GB 14934 相关规定；

——负责厨房的用电、用火、用气安全管理工作，严格遵守电气设施、燃气设施的使用规程。

4.2.3.2 消防安全人员

消防安全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贯彻执行消防安全法规，掌握服务机构的消防安全情况，确保符合消防安全相关规定；

——负责开展防火检查、巡查，督促整改火灾隐患，负责用火、用电安全管理，纠正违章行为；

——负责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消防应急演练；

——负责对消防监控设备、灭火设备、器材的管理，及时维护保养，使之处于良好的运行使用状

况。

4.2.3.3 保洁人员

保洁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负责对公共场所走廊、楼梯、窗台等保洁区域的清扫，保持干净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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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对各室的床、床头桌、衣柜、窗台清扫，保持室内清洁整齐无异味；

——负责对各室的床单、被罩、枕套更换清洗，保持清洁整齐无异味。

4.2.3.4 安保人员

安保人员的岗位职责具体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负责指导来访人员完成来访基本流程；

——负责来访者车辆进出及时进行登记并主动开门，指引车俩停放指定区域；

——非本单位人员来访时，微笑礼貌询问，并引导进入机构内；

——机构内老年人出门时，主动询问，并要求出示请假条或出门证；

——负责巡视检查工作，确保机构内安全工作。

4.3 服务要求

4.3.1 膳食供应

4.3.1.1 应根据老年人需要提供喂食、就餐服务，保证老年人能够按时就餐。

4.3.1.2 应由营养配餐人员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制定适合老年人的健康营养食谱，提供普食、软食、流

食以及其他特殊饮食。

4.3.1.3 应制定每周营养食谱，并在公告栏公开展示。

4.3.1.4 应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规，餐具的清洁消毒符合 GB 14934 要求，保障食品安全卫生。

4.3.2 清洁卫生

4.3.2.1 应为老年人整理更换床铺、翻晒被褥，清洗衣物和床上用品，按时整理房间，每日开窗通风

换气，保证房间内部干净整洁无异味。

4.3.2.2 应每日清洁和消毒擦拭老年人的居住房间，做到干净整洁，地面无纸屑无灰尘，室内无异味，

空气清新。

4.3.2.3 集中送取送洗衣物时，应做到标识清楚、核对准确、防止交叉错乱。

4.3.2.4 应协助或督促老年人做好个人卫生，包括为老年人修饰仪容仪表，做好身体、头发、口腔清

洁。

4.3.2.5 在协助老年人进行个人卫生清洁时，应注意四季气候特征，保暖防寒，防暑降温。

4.3.2.6 在协助老年人洗澡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4.3.2.7 老年人个人卫生清洁应做到冬季每周至少 1 次，春秋季每周至少 3 次，夏季每天 1 次。

4.3.2.8 老年人的生活用品应做到专人专用，使用后应严格消毒。

4.3.3 医疗保健

4.3.3.1 医务人员应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掌握医疗保健基本方法与技巧。

4.3.3.2 应协助老年人完成医嘱用药、就医指导等。

4.3.3.3 应定期组织老年人开展健康体检，每年不少于 1 次。

4.3.3.4 应组织老年人每月进行健康教育知识普及，对常见病、多发病的自我防预进行学习。

4.3.3.5 应根据老年人的不同需要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方案，预防方案应简明扼要，内容通俗易懂，便

于老年人学习掌握基本知识，进行基础性防预。

4.3.3.6 应为老年人解答健康问题并提供咨询服务。

4.3.4 康复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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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1 应定期组织老年进行适当户外锻炼、散步、慢跑、做操等康复护理活动。

4.3.4.2 康复护理活动应根据需要配备相应的康复辅助器材。

4.3.4.3 应协助老年人根据医嘱进行康复训练，进行肢体活动，使用康复辅助器材。

4.3.4.4 康复护理过程应关注老年人身体适应程度，保证安全，防止意外损伤。

4.3.5 文体娱乐

4.3.5.1 应协助老年人开展各类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主要包括：书法绘画、戏曲歌唱、

阅读书籍、棋牌类以及适宜的运动健身等活动。

4.3.5.2 举行文体娱乐活动时，应配备 2 名人以上的社会工作者，且应有相应照料护理人员在场。

4.3.5.3 文体娱乐活动应每月提前安排计划，做到每周至少有 1 次活动，活动内容与主题应多样化。

4.3.6 学习教育

4.3.6.1 应为老年人开展学习活动，组织老年人根据兴趣爱好开展各类学习活动。

4.3.6.2 学习教育活动应预先了解老年人的兴趣爱好，根据自愿参与的原则，满足老年人的学习需要

和期望。

4.3.6.3 学习教育活动应每周至少举行 1 次，学习内容应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进行合理的安排与调

整。

5 行为规范

5.1 仪容仪表

仪容仪表应符合如下规定：

a) 头发整洁干净，发型简洁大方、端庄得体；

b) 面部清洁，女性不着浓妆，以淡妆为宜；

c) 身体无异味、无纹身；

d) 穿着符合岗位要求的工作服装，保持干净整洁。

5.2 岗位纪律

岗位纪律应符合如下规定：

a)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服务机构的相关规章制度；

b) 严格遵守服务机构上、下班的时间规定，不得迟到、早退和中途串岗；

c) 服从上级工作安排；

d) 保守服务机构机密，不以任何方式泄露所接触、知悉的商业秘密。

5.3 行为要求

行为要求应符合如下规定：

a) 遵守相关专业技能操作规范；

b) 树立全心全意为老年人服务的观念，保持热情、周到、耐心、细致的服务态度；

a) 及时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合理需求；

b) 参加相关专业培训，接受监督评价，提升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

c) 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要求，保护老年人隐私。

5.4 待人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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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人接物应符合如下规定：

a) 礼貌用语：态度要诚恳、亲切，声音大小要适宜，语调要平和沉稳，尊重他人，如日常使用

的“请”“谢谢”“对不起”等，第二人称中的“您”字等；

b) 谈话礼仪：谈话时，要保持正视对方、仔细倾听，不应有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傲慢无理等

不礼貌的情况；

c) 电话礼仪：接听电话时，在铃响三声之内接听；接通电话后，首先要确认对方身份，了解其

来电的目的；倾听，注意理解；挂电话要有礼貌，一般由对方提出挂电话后再挂断；最后说

谢谢和再见；注意声音清晰、吐字清脆；

d) 接待客人：保持热情、礼貌的态度；诚恳地进行自我介绍，然后礼貌地询问客人身份，并与

其握手致意，必要时可与客人礼貌地交换名片；同时为客人做好引导工作。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6.1 服务评价

6.1.1 服务机构应按照 GB/T 35796 的规定开展服务评价。

6.1.2 评价应遵循的依据包括但不限于：

a)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b) 相关的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c) 服务机构的各项管理制度、服务规范。

6.1.3 服务评价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老年人和监护人满意度；

b) 服务时间准确率；

c) 服务项目完成率；

d) 有效投诉结案率；

e) 老年人服务档案建档率；

f) 卫生、安全工作情况。

6.1.4 服务评价应包括自我评价、老年人和监护人评价、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价。服务机构应通过设置

意见箱、电话热线、网络评价（如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等多种方式接受老年人、监护人以及社会评

价。

6.1.5 服务机构自我评价应每月至少 1 次，老年人和监护人评价应每季度至少 1 次，第三方评价应每

年至少 1次，服务评价结果应以适当方式公开。

6.2 投诉处理

6.2.1 服务机构应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网络投诉（微信、网站）等多种服务异议的传达渠道，

并明确投诉处理流程和管理制度，投诉处理程序应按照 GB/T 19012 规定执行。

6.2.2 服务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处理、回复老年人和监护人的投诉，做好投诉处理记录并保存，其中

投诉处理意见表参见附录 B。

6.2.3 发生服务投诉争议，服务机构可与老年人和监护人协商处理，也可请消费者协会或其它有关部

门处理，必要时可诉诸法律。

6.3 服务改进

6.3.1 服务机构应按照 GB/T 35796 的规定开展服务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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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服务机构应建立服务改进制度，应注重收集意见和建议，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纠正或改进措施。

6.3.3 服务机构应采取有效激发全员服务积极性的方式开展表彰奖励活动。

6.3.4 服务机构应对服务不规范的工作人员提出警告，限期改进。

6.3.5 服务机构对多次被投诉的工作人员应重新培训，培训后仍不达标者不得安排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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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岗位职责说明书

表A.1给出了日间照料工作人员岗位职责说明书的内容和样式。

表 A.1 岗位职责说明书

岗位名称 所属部门

直接上级 下级岗位

岗位职责

任职资格要求

绩效考核指标

注1：任职资格是指为了保证工作目标的实现，任职者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能力和个性等方面的要求。它常

常以胜任职位所需的学历、专业、工作经验、工作技能、能力加以表达。

注2：绩效考核指标是指通过明确绩效考核目标的单位或者方法，对承担服务机构经营过程及结果的管理人员完

成指定任务的工作业绩的价值创造的判断过程。如对非管理岗位工作人员是指对工作考核指标执行，就包

括员工的品德、工作绩效、能力和态度进行综合的检查和评定，以此确定其工作业绩和潜力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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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投诉处理意见表

表B.1给出了日间照料工作人员服务投诉处理意见表的内容和样式。

表 B.1 投诉处理意见表

投诉人姓名 投诉时间 年 月 日

投诉人身份 老年人 监护人 联系方式

投诉形式 □电话 □信函 □面谈 □网络 □其他：

被投诉部门 被投诉人员

投诉内容 记录人：

年 月 日

核实调查 调查人：

年 月 日

调查结果

1)投诉事项是否属实 □属实 □不属实

2)该客户投诉频次 □经常 □偶尔 □首次

3)其他说明：

调查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解决方案 签名：

年 月 日

实施情况 签名：

年 月 日

回访时间 回访人员

回访形式 □电话 □信函 □面谈 □网络 □其他

回访意见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不满意原因及处理措施：

改进处理措施：

负责人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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